
 
 

粤高企协[2015]19 号 

关于举办“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、 
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、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

高新技术企业（集团）和广东省级创 
新型企业工作培训班”的通知 

 
各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（委）、各有关单位： 

 

我省高企培育入库是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重大措施。“广

东省高新技术产品”、“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（集

团）”、“省级创新型企业”三项认定评审工作，与国家高新

技术企业申报认定、我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、科技项目申报及

投标密切相关。2013 年，省科技厅根据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

革的要求，通过竞争将这三项工作转移到我协会承接（见粤科

函人字[2014]45号）。为了切实认真做好职能转移承接，帮助

我省相关企业做好转移项目的认定申报工作和按照省科技厅的

要求，继续深入细致做好我省高企培育入库工作，经研究并请

示省科技厅高新处同意，决定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

上午在广州举办“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、广东省高新

技术产品、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（集团）和广东省

级创新型企业工作培训班”。培训班由省科技厅高新处主管领

导、省高企协会有关领导、专家，就有关项目评审认定和相关

程序与要求作权威解读及专题辅导。希望全省（含深圳市）的

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以及相关单位踊跃参加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时间和地点 

1．培训时间：2015 年 10 月 15 日（周四）上午 9:00-11:30 

2.培训地点：广州市陵园西路 17 号广联礼堂（原后勤礼堂） 



二、主要内容与主讲专家 

1．广东省科技厅高新处副调研员张相年：广东省高新技术

企业培育政策解读。 

2．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廖兆龙：广东省高新

技术产品的认定条件、材料准备和需注意的问题。 

3.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原部长梁月娟：如何做好国家

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。 

4.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业务部部长罗力科：广东省创

新型企业试点、认定条件及有关注意事项。 

三、参加培训人员 

1.各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（委）、高新区管

委会有关人员 1－2 人； 

2.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单位 1-2 人； 

3.全省（含深圳市）历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1-2 人； 

4.全省各类科技型中小企业 1-2 人； 

5.各相关单位 1-2 人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1.参会人员食宿、交通费用自理； 

2.本次培训班不收取任何费用； 

3.请将加盖单位公章的回执，于 2015年 10月 14日下午 5：

30 前传真至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办公室。 

4.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陈辛 李佳妮 叶渝燕 

联系电话：020-38458669  38458699 

邮箱：gqchaxun@163.com 

传真：020-38458017 

附件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、

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（集团）和广东省级创

新型企业工作培训班”回执 

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

2015 年 10 月 8 日



附件1  

“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、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（集团） 

和广东省级创新型企业工作培训班”回执 
单位名称 

（公章） 
 

通讯地址  

是否会员  参会人数  

姓   名 部门及职务 办公及传真电话 手机 

    

    

备   注 
 

 

 

 请于2015年10月14日17：30前将回执加盖公章报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办公室 


